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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

62,259,845

48.3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董事褚小斌先生主持。会

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章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259,845

比例（%）

1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

2、议案名称：《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259,845

比例（%）

1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

3、议案名称：《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259,845

比例（%）

1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

4、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259,845

比例（%）

1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

5、议案名称：《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259,845

比例（%）

1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

6、议案名称：《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259,845

比例（%）

1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

7、议案名称：《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259,845

比例（%）

1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

8、议案名称：《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259,845

比例（%）

1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

9、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259,845

比例（%）

1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

10、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259,845

比例（%）

1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

11、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314,245

比例（%）

50.3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

弃权

票数

30,945,600

比例（%）

49.70

12、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259,845

比例（%）

1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

13、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259,845

比例（%）

1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

1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259,845

比例（%）

1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

1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259,845

比例（%）

1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

16、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259,845

比例（%）

1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同意

票数

59,788,764

2,470,941

140

140

0

比例（%）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0.00

反对

票数

0

0

0

0

0

比例（%）

0.00

0.00

0.00

0.00

0.00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比例（%）

0.00

0.00

0.00

0.00

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2

15

议案名称

公司2023年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

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
度年审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40

140

比例（%）

100.00

100.00

反对

票数

0

0

比例（%）

0.00

0.00

弃权

票数

0

0

比例（%）

0.00

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该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2至议案16为普通决议议案，上述议案均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迟、钱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主体

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北京金诚同达（杭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金证法意【2024】字0515第0244号
致：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诚同达（杭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王迟律师、钱程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公司
于2024年5月17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召开的合法性进行见证，并依法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
及《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出具。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依照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
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规定，对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文件、资料进行了
审查和验证。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符合法律、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是否合法有
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及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不得被其他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
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其他公告文件一并予以公告，并对本法律意见书中
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中国律师行业
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出具如下法
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2024年 4月 22日，公司召开第八届第二十六次董事会会议，决定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2024年4月27日，公司董事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上刊登了《大连圣亚旅
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027）（以下简
称“会议通知”），公告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时间、会议地点、会议审议内容、出席对象、会议
登记办法以及会议联系方式等。

经核查验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会议通知的公告日期，符合现行法律、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2024年 5月 17日 14点 30分，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如期召开，公

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褚小斌先生主持，会议实际召开的时间、地点与公告内容一致。
网络投票系统采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网

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4年 5月 16日至 2024年 5月 17日。通过网络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24
年5月16日15:00至2024年5月17日15:00。

经核查验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以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是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其作为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二）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1．公司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根据会议通知，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计5名，代表公司股份62,259,84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4%，均为股权登记日（2024年5月13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持股凭证和授
权委托书，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身份真实有效，具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合法资格，有权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进行审议并表决。

2．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除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外，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的其他人员为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所律师及其他人员。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均

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全部议案，公司已于公告的会议通知中列明；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

项与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事项相符；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对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中
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会议通知中的议案进行了审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并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以及律师共同负责计票、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如
下：

1．《公司章程》
同意62,259,8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2．《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同意62,259,8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3．《董事会议事规则》
同意62,259,8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4．《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同意62,259,8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5．《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同意62,259,8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6．《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同意62,259,8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7．《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同意62,259,8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8．《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同意62,259,8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9．《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62,259,8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10．《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62,259,8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11．《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31,314,2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0.3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弃权30,945,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49.7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12．《公司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62,259,8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13．《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62,259,8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14．《关于2024年度融资额度的议案》
同意62,259,8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15．《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62,259,8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16．《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同意62,259,8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会议主持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均未对上述表决结果提出任何异议；会
议通知中所列议案已获本次股东大会有效通过；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与表决结果一致；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开情况已作成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全部董事、监事以及董事会秘书签字。

经本所律师核查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以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

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贰份。
北京金诚同达（杭州）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签字） 经办律师：（签字）
郑晓东：______________ 王 迟：______________

钱 程：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808 证券简称：ST恒久 公告编号：2024-026

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提案 9、《关于〈公司董事 2024年度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未审议通

过。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17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5月 17日上午 9:15-9:25，9:

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5月 17日上午 9:15至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火炬路38号，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余荣清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10人，代表股份110,894,45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2554%，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5人，代表股份109,262,15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6481%；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1,632,3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073％。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7人，代表股份 1,642,52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1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0,22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3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632,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6073%。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律

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

下提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9,395,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87%；

反对1,49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11%；弃权224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670%；反对 1,49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2194%；弃
权 2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6%。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2、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9,395,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87%；

反对1,49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11%；弃权224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670%；反对 1,49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2194%；弃
权 2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6%。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3、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9,395,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87%；

反对1,49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11%；弃权224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670%；反对 1,49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2194%；弃
权 2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6%。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4、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9,261,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279%；

反对1,63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19%；弃权224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088%；反对 1,63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775%；弃
权 2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6%。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5、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2023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9,395,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87%；

反对1,49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11%；弃权224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670%；反对 1,49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2194%；弃
权 2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6%。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9,395,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87%；

反对1,49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11%；弃权224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670%；反对 1,49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2194%；弃
权 2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6%。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7、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和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9,395,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87%；

反对1,49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11%；弃权224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670%；反对 1,49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2194%；弃
权 2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6%。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8、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9,395,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87%；

反对1,49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11%；弃权224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670%；反对 1,49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2194%；弃
权 2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6%。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9、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670%；反对 1,49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2194%；弃权 2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670%；反对 1,49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2194%；弃
权 2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6%。

本议案关联股东余荣清、兰山英、余仲清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未获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9,395,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87%；

反对1,49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11%；弃权224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670%；反对 1,49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2194%；弃
权 2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6%。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11、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余荣清先生、兰山英女士、余仲清先生、林仕昇先生担任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
11.01、《选举余荣清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09,301,944股
11.02、《选举兰山英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09,301,944股
11.03、《选举余仲清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09,301,944股
11.04、《选举林仕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09,301,944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11.01、《选举余荣清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50,018股
11.02、《选举兰山英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50,018股
11.03、《选举余仲清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50,018股
11.04、《选举林仕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50,018股
1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方世南先生、林开涛先生、李建康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
12.01、《选举方世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09,301,944股
12.02、《选举林开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09,301,944股
12.03、《选举李建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09,301,944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12.01、《选举方世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50,018股
12.02、《选举林开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50,018股
12.03、《选举李建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50,018股
13、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

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高钟先生、杨晓斗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事。
总表决结果：
13.01、《选举高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109,301,944股

13.02、《选举杨晓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109,301,944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13.01、《选举高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50,018股
13.02、《选举杨晓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50,018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月鹏 王树娟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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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5月17日召开了2023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议案，选举产生了第六届董事会4名
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选举产生了第六届监事会2名非职
工代表监事，与公司2024年5月16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
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2024年5月1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
事长，确定了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并聘任了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同日，公司
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
届选举已完成，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4名，独立董事3名，具体成员如下：
1、董事长：余荣清先生
2、非独立董事：余荣清先生、兰山英女士、余仲清先生、林仕昇先生
3、独立董事：方世南先生、林开涛先生、李建康先生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
中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
立董事的人数不低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在公司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自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
届董事会任职届满之日止。

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设立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与提名委员会。各

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自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委员会名称

战略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

余荣清

方世南

林开涛

方世南

委员

余荣清、林仕昇、方世南

方世南、余荣清、李建康

林开涛、余仲清、李建康

方世南、林开涛、余荣清

专门委员会委员均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
董事人数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并且召集人
为会计专业人士，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监事2名，职工代表监事1名。具体

成员如下：
1、非职工代表监事：高钟先生（监事会主席）、杨晓斗先生
2、职工代表监事：徐才英女士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成员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
中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不低于公司监事总数的三分之一。公司第六届监事
会监事任期三年，自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监事会任职届满之
日止。

四、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1、高级管理人员
总经理：余荣清先生
副总经理：兰山英女士、杨霞女士、林仕昇先生
财务负责人：冯芬兰女士
2、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徐华明先生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岗位胜任能力等相关情况进行了核

查并通过了其任职资格审查。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不得
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情形。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职届满之日止。

五、换届离任情况
因任期届满，董事及副总经理魏先锋先生、独董董事潘晓珍女士、监事吴鹏先生不再担任

公司相关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相关人员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
行的承诺事项。

魏先锋先生、潘晓珍女士、吴鹏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期间认真履职、勤勉尽责，公司
对上述人员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余荣清：男，1967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理学博士。余荣清先生曾
在厦门大学化学系学习与工作，先后获理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并留校任讲师从事教学和科研
工作，后赴新加坡国立大学深造，并获理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余荣清先生加入三菱信息
电子公司，从事产品研发及生产制程的技术与管理工作，并晋升为公司首席工程师。2002
年，余荣清先生回国创建本公司，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余荣清博士对有机光电材料、碳纳米材料深有研究，是国内较早进行此方面研究的人员
之一，曾在国际重点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有多篇论文被SCI收录。余荣清先生是全国复印机
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先后参与多项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的制订工作。

余荣清博士先后获得科技部“国家科技创新创业人才”、“江苏省新长征突击手”、江苏省
“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首批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十五江苏省技术进步先进工作
者”、“第八届江苏省优秀科技工作者”、“江苏省首批高层次创新创业拨尖人才”等荣誉，曾任
多届苏州市政协委员会委员、苏州市政府专家咨询团成员。

余荣清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余荣清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8,
742.051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2.52%；余荣清先生持有苏州恒久荣盛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88%股权，其通过苏州恒久荣盛科技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157.75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4.30%；合计持有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6.82%。余荣清先生与其配偶兰山英女
士、余仲清先生为一致行动人。余荣清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等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余荣清先生于2024年4月1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出具的《立案告知书》，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
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调查事项尚未有明确结论。

兰山英：女，1968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毕业于厦门大学
中文系。曾先后在厦门和新加坡从事行政管理、贸易及杂志出版等工作。2002年至今任职
于本公司，现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兰山英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959.253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29%；兰山英女士持有苏州恒久荣盛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12%股权，其通过苏州恒久荣盛科
技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57.8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9%；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7.88%。兰山英女士与其配偶余荣清先生、余仲清先生为一致行动人。兰山
英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情形；不存在《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
属于失信责任主体。

林仕昇：男，1973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台湾)，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澳洲伍伦贡大
学生产运营管理专业，研究生学历。历任苏州友达光电有限公司制造经理，协鑫能源控股有
限公司制造副总，金光纸业有限公司工程经理，宁波舒普机电生产运营执行官COO，苏州方
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厂长，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运营总裁。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林仕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高管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

杨霞：女，1970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东南大学电子设备与结
构专业，本科学历。历任安德鲁深圳公司亚太区运营经理，罗斯蒂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中国区
运营总监，斯堪纳（乐山）机械有限公司副总，苏州德凯胜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亚太区总经
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执行总裁。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杨霞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高管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

冯芬兰：女，1971年 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中级会计师。
1997年10月至2003年3月任瑞芳电子（苏州）有限公司主办会计；2003年4月至2004年3月
任普乐斯吉克 (苏州)有限公司会计主管；2004年4月至2009年3月任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会计主管；2009年4月至2019年9月，任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2019年10月至今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冯芬兰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高管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

徐华明：男，1986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具有会计中级技
术资格，已于2014年5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09年参加工作，曾就
职于东吴期货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公司；2013年4月至2022年10月历任新宁物流（证券
代码：300013）证券专员、证券经理、证券事务高级经理、证券事务代表；2016年6月至2021年
9月任新宁酒业（证券代码：839906）董事。2022年11月加入本公司，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工
作，2023年4月起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徐华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其任
职条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徐华明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12-82278868
传 真：0512-82276896
电子邮箱：admin@sgt21.com
通迅地址：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火炬路 3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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